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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已签署的日常经营性合同的进展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告内容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11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布的《高能环境关于签署日常经营性合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74）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5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签署＜和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议案》，

详情请见2015年11月27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公布的《高能环境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5-073）。 

近日，由于当地政府对于 PPP项目相关要求，双方就上述《和田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中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其中： 

原协议约定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不含建设期），项目总投资额为 7.5

亿元，由公司独资注册成立项目公司。现协议约定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含

建设期），项目总投资额为 7.39 亿元，由和田市政府以土地形式出资与公司合

资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详情可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高能环境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 2016-075）。 

调整后该项目的主要情况如下：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项目名称：和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 

预估总投资：人民币7.39亿元（含政府入股土地价值） 

合作期限： 30年（含建设期） 

合作模式：和田市城市管理局授予公司特许经营权，公司以PPP模式独家拥

有特许经营区域内生活垃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融资、设计、建设、拥有、运营和维

护的权利，并获得田市城市管理局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的权利，和田市城市管理

局不再将上述权利授予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 

项目设计规模：日处理垃圾量1500吨/日，其中一期项目规模为日处理垃圾

量1000吨/日。 

上述进展情况对项目及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和田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的进展情况，是基于当地政府

对PPP项目要求进行的调整，未改变项目特许经营权利，也不影响公司对此项目

后续的实施。公司投资该项目符合主营业务的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将有利于增

强公司城市环境业务板块的竞争优势，项目未来的建设运营将对公司以后年度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由于尚需进行项目前期的报批及行政核准等相关手

续，上述协议执行对公司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风险提示   

由于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尚需经过项目前期报批及立项等行政审批手续，

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存在因政府审批流程原因而造成延期的风险。采取的措

施：公司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政府、业务合作各方共同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内

部资金、技术、人员等各方面资源，协调内外部关系，加快项目前期立项及报批

工作节奏，共同推进项目的实施进程。合同的履行也存在受政策变更、气候因素

等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28日 


